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法律执业者条例》

修订建议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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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三月十七日）在立法会

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议就《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159 章）的修订建

议的开场发言：  

 

主席、各位议员：  

 

  今日我会向各位介绍政府拟就《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159 章）提

出的修订建议。我会就在二月向委员会发出的文件和上周发出的补充资

料文件作出口头解说。  

 

背景  

 

  首先让我简介是次修订建议的背景。根据现行《法律执业者条例》

第 27（4）条，即使某人没有在香港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全面

执业的资格，但如法院认为该人是适当作为大律师的人，且信纳该人符

合特定资格，而以专案方式认许该人为大律师亦符合香港公众利益，则

法院有权就任何一宗或多于一宗个别案件而认许或批准该人为大律师。  

 

  但是，不具有香港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在香港特区就涉及

国家安全的案件（国安案件）以大律师身分执业或行事，可能构成国家

安全风险。应行政长官的提请，在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香港国安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作

出解释（该解释）。该解释主要说明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的

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涉及有关行为

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有关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应

当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上述证明

书对法院有约束力。再者，不具有香港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是

否可以担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问题，属

于《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所规定的需要认定的问题，应当取得行政

长官发出的证明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该解释的记者答问中指

出，在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关议案时，有意见明确指出，适应实施《香港



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及时修

改完善本地相关法律包括《法律执业者条例》等，充分运用本地法律解

决《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问题；这一意见是有道理的，

应当引起有关方面足够重视。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在二○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举行会议，讨论落实该解释及有关说明的事宜。国安委表示支持特区政

府尽快就《法律执业者条例》提出修订，适当处理在香港没有全面执业

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处理国安案件的问题。  

 

  香港特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应当完善相关法律，防范

有关风险。因此，为有效落实该解释的精神、应对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

件所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以及履行特区政府在国家《宪法》、

《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下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我们建议修订

《法律执业者条例》，优化和完善以专案方式认许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

件的法律框架（该建议）。  

 

该建议的根本原则  

 

  该建议的根本原则有以下三大点：  

 

（一）解决海外律师是否可以专案方式参与国安案件的问题，是采取逐

案处理而非所谓「一刀切」的方式。  

 

（二）以专案方式认许或容许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属于例外情况。  

 

（三）例外情况是指，行政长官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请人就有关国安案件

以大律师身分执业或行事，不涉及国家安全或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  

 

该建议的适用范围  

 

  就该建议的适用范围，有两点必须强调及加以说明。  

 

  首先，该建议只适用于在立法修订生效后将来拟就专案认许提出的

申请。换而言之，该建议不适用于任何在立法修订生效前已提出（包括

已被法院处理）的申请。  

 

  第二点，该建议只适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而不适用于任何不



涉及国家安全的民商事、以至刑事案件。然而，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不

应亦不可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刑事案件，这是考虑到某些不属刑

事性质的民事案件，也可能涉及国家安全，例如涉及挑战行政机关因维

护国安而行使法定权力的司法覆核。  

 

该建议的实际流程  

 

  建议方案的实际流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申请前甄别程序，意思是在申请人就国安案件向原讼

法庭提出专案认许申请前，必须向律政司司长提供理据及证据解释其申

请为何属于例外情况。律政司司长将以上资料直接转介行政长官。行政

长官如认为该申请有「确实机会」属于例外情况，可发出「准许进行申

请通知书」，让申请人可正式入禀法院提出办理专案认许申请；相反，

如行政长官拒绝发出「准许进行申请通知书」，即申请人不得向法院展

开正式申请。  

 

  在这阶段，行政长官只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判断是否有「确

实机会」属于例外情况，从而识别出明显缺乏理据支持该申请属例外情

况的事宜（例如申请人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或只提供明显不足的理据）。

在此阶段，行政长官不会对该申请是否属例外情况作出一个终极的分析

和决定。在此阶段亦不会涉及大律师公会或法院。  

 

  我们理解有律师会的朋友关心申请前甄别程序是否符合成本效益。

我必须指出，加入申请前甄别程序的目的，正正是为了防止新机制被滥

用，排除一些毫无理据，以致会浪费法院、各方及行政长官的宝贵时间

和资源的申请。  

 

  第二个阶段是申请人正式向法院提出专案认许申请，有以下可能情

况。  

 

  第一，我希望重申，由于建议只适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如申

请人及律政司司长（作为专案认许程序的与讼一方）均同意案件不是国

安案件，申请人当然无须依循上述申请前甄别程序。专案认许申请将可

按现行程序及既定原则处理。  

 

  我们深信，一般情况下，基于有关案件的性质、涉及的议题和有关

该议题的证据，不难分辨该案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然而，不排除有可能



出现以下情况，即法院或律政司司长认为某宗案件属于国安案件，但申

请人未有依循上述的申请前甄别程序。在此情况下，法院须主动或应律

政司司长的要求将有关事宜转介行政长官，要求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四十七条发出证明书，以决定案件是否属于国安案件，而该决定对法院

有约束力。如行政长官认定该案事实上涉及国安，则申请人必须先依循

上述的申请前甄别程序，并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准许进行申请通知

书」，方可继续法律程序。  

 

  对于没有争议或经行政长官认定该案涉及国安的申请，假如已取得

行政长官发出的「准许进行申请通知书」，法院在收到申请后，便必须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由其发出的证明

书，以认定该申请是否属于刚才我提及过的例外情况。行政长官须认定

两个关键问题：  

 

（一）申请人就国安案件以大律师身分执业或行事是否涉及国家安全；

及  

 

（二）申请人就该案件以大律师身分执业或行事会否不利于国家安全。  

 

  不同于在申请前甄别程序，只需考虑有关申请是否有实际机会属于

例外情况；在这阶段，行政长官将对所有他认为相关的因素作通盘考

虑，并作出一个终极的分析和决定。  

 

  如行政长官认定申请人就国安案件以大律师身分执业或行事会不利

于国家安全，则不得予以许可。换而言之，法院必须马上驳回申请。故

此，法院除非收到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申请人就有关案件以大律师身分

执业或行事不涉及国家安全，或申请人就有关案件以大律师身分执业或

行事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得认许申请人为该案件的大律师。  

 

  另一方面，即使行政长官认定该申请属于例外情况，亦不意味该申

请必被批准。在此情况下，法院将会按现行做法依据公众利益的原则及

相关考虑因素，判断是否行使酌情权批准申请。  

 

覆核机制  

 

  为了确保该建议能有效应对国安风险，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入一个覆

核机制。这是因为申请人在专案认许申请经批准就某宗案件获认许为大

律师后，可能情况有变，例如发现新证据或事宜显示有关案件实为涉及



国安，或国安案件经法院专案认许后发现或出现新的或先前未被考虑的

国家安全风险考虑因素。  

 

  在覆核机制下，我们建议如申请人已就某宗案件获认许为大律师，

而审理该案件的法院或律政司司长认为其后出现新的情况，认为有必要

覆核先前发出的行政长官证明书，或有必要检视有关案件是否本应视为

国安案件，则法院必须主动或应律政司司长要求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

新行政长官证明书。  

 

  为了确保在覆核期间，一方面不会出现进一步的国安风险，而另一

方面，为合理保障委聘该位海外大律师的当事人的权益；我们建议在覆

核期间，有关该案法律程序须予暂时搁置，直至法院收到新的证明书，

除非法院另作命令，考虑到因为要秉行公义，认为该案件应在无该有关

申请人以大律师身分执业或行事的情况下仍然适合继续进行。  

 

该建议无损法治及人权  

 

  我们必须再三强调有关建议对法治、受《基本法》保障的法院独立

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至诉讼各方选择法律代表和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均

没有不利影响。  

 

  在该建议下，就有关案件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和该申请是否属于例外

情况，行政长官享有最终决定权，不能对他作的决定提起任何形式的诉

讼，包括司法覆核。这点体现《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明文规定行政

长官「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的精神；并且准确落实人大常委解释中

的第二段，该段重申「行政长官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这也符合普

通法下，基于国安事务的本质，应由行政机关而非法院对涉及国安事宜

作判断的大原则。国家安全，如同国防、外交，均属中央事权。香港特

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而作为特区之首，行政长官按

国安法第十一条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向中央人民政

府负责。所以，由行政长官把关，合法、合情也合理。我们的建议亦没

有增加《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已经赋予行政长官的权力。  

 

  至于受《基本法》保障选择法律代表的权利，并非绝对。法庭案例

清楚说明，该权利仅指可以有权选择在香港有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大

律师作为法律代表，但不包括在香港没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香

港现时有超过 100 名资深大律师及超过 1 500 位大律师，以及约 13 000

名事务律师，供当事人选择。另一方面，海外律师亦当然也从来没有任



何权利，要求香港法院一定批准他以专案方式在香港以大律师身分执业

或行事。  

 

  大家必须紧记，事实上，大部分其他司法管辖区都没有相类似的专

案认许机制，更遑论准许采用专案认许方式容许没有该司法管辖区执业

资格来自其他地方的律师参与国安案件。香港现行专案认许机制，相比

之下，已经十分开放。特区政府很理解及认同，这专案认许机制，对巩

固和促进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及解决争议中心，具有积极及正面意

义。故此，在考虑上述建议时，是在必须履行维护国安宪制责任的大前

提下，尽最大可能保持原有机制。  

 

立法时间  

 

  最后，自二月公开建议后，已收到各方面不少不同意见，刚刚介绍

的现行方案已考虑了该些意见。在听取各位议员及其他持份者进一步意

见后，政府会尽快向立法会正式提交该项立法建议的条例草案。  

 

  我现在诚意邀请各位议员对有关立法建议提出意见。谢谢主席和各

位议员。  

  

完  

2023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  

 


